仁寿县植物检疫站简介

仁寿县植物检疫站于２００２年五月与原仁寿县植保植检站分离，独立建站，２００４年９月经仁寿县编委核准为全额管理，定额补助的事业单位。

主要职能：

根据国务院《植物检疫条例》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授权，在辖区内负责执行国家的植物检疫任务。

主要职责：

——贯彻《植物检疫条例》及国家、地方各级政府发布的植物检疫法令和规章制度，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传普及检疫知识；

——拟订和实施全县的植物检疫工作计划；

——开展检疫对象调查，编制全县的检疫对象分布资料，负责检疫对象的封锁、控制和消灭工作；

——在种子、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繁育基地执行产地检疫。按照规定承办应施检疫的植物、植物产品的调运检疫手续。对调入的应施检疫的植物、植物产品，必要时进行复检。监督和指导引种单位进行消毒处理和隔离试种；

——监督和指导有关部门建立无检疫对象的种子、苗木繁育、生产基地；

——在县内车站、港口、仓库及其他有关场所执行植物检疫任务。

主要办理以下业务：

——办理植物检疫登记：凡是种子、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的繁育单位和应施的植物、植物产品的生产经营单位，必须办理植物检疫登记、提交《植物检疫登记》申请表、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，植物检疫机构审核后于５个工作日内完成登记；《植物检疫登记》证有效期三年，每年年底（１２月至春节前）进行年审。超期三个月不进行年审需重新登记。

——办理产地检疫：凡种子、苗木生产经营单位种子收获（苗木出山）前，应主动向县植物检疫站申请产地检疫，提交《产地检疫申请表》，县植物检疫站按产地检疫技术操作规程进行产地检疫，签发《产地检疫合格证》后才能作为种子和繁殖材料收贮、包装和经营。

——办理调运检疫：经营单位和个人在调运种子、苗木、繁殖材料及应施检疫的植物、植物产品时，应根据调入地的要求，申报调运检疫。提交《调运检疫申请书》、植物检疫机构按照《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》对调运植物、植物产品或相关设施进行检疫、签发《植物检疫证书》后方可调运。在县外调入种子、苗木、繁殖材料及应施检疫的植物、植物产品应征求县植物检疫站意见，经同意后，并经调出地检疫机构出具《植物检疫证书》后方可调入。

办公地址：仁寿县文林镇建设路三段２５９号（农业局内）

办公电话：（0833）6240386 　　 　传真：(0833) 6241915

电子邮箱：RSZJZ@126.COM   　 邮编：620500

法人代表：冯正福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